
信息披露

2024/6/29

星期六

B078

Disclosure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

1、2023年度，公司境外销售区域主要分布在欧洲地区、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公司在上述地区的销售

收入均呈现较大幅度增长态势，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大境外销售的开拓力度以及海外市场对光伏扬

水产品需求的大幅增加，境外收入增长具有合理性；

2、2023年度，公司前五大境外直销客户主要为印度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向其销售的主要产品为行业专机产品，公司前五大境外直销客户的销售金额变动主要系印度市场光

伏扬水相关项目增多，且公司产品升级优化性能提升，导致客户增加对公司产品的采购所致，具有合理

性，由于销售产品结构存在差异，公司前五大境外直销客户中部分客户与其他同类客户毛利率水平存在

一定差异，相关差异具有合理性；

3、2023年度，公司境外销售毛利率显著高于境内销售毛利率，主要原因系一方面，境内外市场竞争程

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公司境内外产品销售结构存在差异，境外销售产品构成中高毛利率产品占比较高

所致。 公司境内外销售毛利率差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差异水平相当，具有合理性；

4、经核对，2023年度境内母公司出口收入金额与电子口岸出口金额、外汇管理局出口金额一致；截

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中信保投保额大于外销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保额覆盖比例为165.18%，投保额能

够全额覆盖公司外销客户应收账款余额；

5、截至2024年5月31日，2023年末的境外直销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比例为92.30%；公司2023年度

境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当期境外营业收入相匹配；

6、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为ETC业务冻结资金，除此情形外不存在其他货币资金受限的情形。

问题3、关于应收账款

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及一季报显示，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4.99亿元，同比增长81.45%，增幅高于营

业收入，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进一步增加至5.55亿元。

请公司：（1）区分经销、直销客户，分别说明2023年主要客户信用期是否发生明显变化、2023年末应

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是否一致，并进一步说明原因；（2）补充披露2023年末及2024年一季度末进

一步区分是否超信用期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说明信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及其原

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说明前十大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的匹配性以及存在差异的

原因。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区分经销、直销客户，分别说明2023年主要客户信用期是否发生明显变化、2023年末应收账款

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是否一致，并进一步说明原因

1、公司2023年主要直销客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基本一致

公司主要选取前十名直销客户作为主要直销客户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公司2023年主要直销客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

2023年排名 客户 2023年信用期及变化

第1名 中车集团（注1） 信用期30-90天，无变化

第2名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

工）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3名 直销客户1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4名

中技（广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中技）（注

2）

信用期30天

第5名 直销客户2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6名 直销客户3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7名 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期30天，无变化

第8名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信用期30天，无变化

第9名 宁波经纬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信用期60天，无变化

第10名 浙江三有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注2） 信用期60天

注1：中车集团包括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下同）；

注2：以上直销客户为公司2023年度新增客户。

由上表可见，公司2023年度主要直销客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

（2）公司直销客户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基本一致

公司直销客户2022年和2023年营业收入、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应收账款余额 25,368.53 17,705.66 43.28%

剔除后应收账款余额 20,277.35 16,083.97 26.07%

营业收入 48,468.14 41,278.19 17.42%

剔除后营业收入 39,067.59 34,779.29 12.33%

注：剔除项目为矿山行业、高效能源行业和项目型客户。

由上表可知，公司直销客户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比率高于营业收入变动比率，具体原因如下：

①矿山行业、高效能源行业客户主要是大型设备制造商，设备类行业的下游客户回款较慢，故导致矿

山行业、高效能源行业客户回款效率下降、周期延长；

②项目型客户主要为大型央企，由于客户付款申请流程较长，回款较慢。

剔除上述影响后， 公司直销客户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上期增长26.07%，2023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2年度增长12.33%，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具有匹配性。

2、 公司2023年主要经销客户信用期变动具有合理性、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相匹

配

公司主要选取前十名经销客户作为主要经销客户进行分析，具有一定代表性。

（1）公司主要经销客户2023年信用期变动具有合理性

公司主要经销客户2023年信用期及变化情况如下：

2023年排名 客户 2023年信用期及变化

第1名 经销商1 信用期由60天改为90天

第2名 经销商2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3名 Cleanergy�Maroc 信用期由60天改为90天

第4名 经销商4 信用期60天，无变化

第5名 经销商5

合同签订预付30%货款，到货后付60%货

款，质保到期付10%货款，无变化

第6名 经销商3 信用期由90天改为120天

第7名 康尼斯 信用期90天、无变化

第8名 Afrotel�Consultancy�DWC-LLC 信用期60天、无变化

第9名 成都三本 信用期30天、无变化

第10名 经销商7 信用期由60天改为90天

由上表可知，公司前十大经销客户中境内经销客户2023年度信用期未发生变化，公司前十大经销客

户中境外经销客户信用期变化主要系部分优质海外客户因其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向公司提出调整信用期

的需求。公司基于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重点开发欧洲及亚非拉地区客户，公司根据与客户历年的合作

情况、客户评审结果及信用政策管理规定，对部分海外客户重新评定其信用期。

由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境外客户具体的信用期情况，公司检索了近期披露过类似地区境外客户

信用期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给予类似地区客户的信用期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情况如

下：

上市公司名称 客户信用期 客户所属地区

泰嘉股份 90-180天

欧洲及亚非拉地区熵基科技 30-90天

伟创电气 60-90天

综上所述，公司对部分优质海外客户信用期的调整，不存在通过放宽信用期，刺激销售增长的情况。

（2）公司经销客户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相匹配

公司经销客户2022年、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及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

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

日

变动幅度

应收账款余额 24,534.58 9,776.80 150.95%

剔除后应收账款余额 13,812.01 8,465.06 63.16%

营业收入 82,020.11 49,320.81 66.30%

剔除后营业收入 47,269.90 31,509.88 50.02%

注：剔除项目为海外销售、国内纺织行业。

公司经销客户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比率高于营业收入变动比率，具体原因如下：

①根据公司信用政策，公司2023年度为部分海外优质客户重新评定信用期，并购买了中信保保险。

②受纺织行业特点的影响，公司纺织行业经销客户的下游客户回款周期长，货款回笼慢，导致公司经

销客户回款效率下降、周期延长。

剔除上述影响后， 公司经销客户2023年营业收入较2022年增长50.02%，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上期增长63.16%，具有匹配性。

（二）补充披露2023年末及2024年一季度末进一步区分是否超信用期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说明信

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及其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补充披露信用期内、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

2023年末及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区分信用期内、外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及变动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60,504.51 100.00% 49,903.12 100.00%

其中：信用期内 26,220.96 43.34% 25,896.58 51.89%

超信用期 34,283.55 56.66% 24,006.54 48.11%

公司超信用期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具体账龄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8,205.40 82.27% 19,557.06 81.47%

1-2年 3,545.06 10.34% 2,819.98 11.75%

2-3年 1,277.34 3.73% 1,043.78 4.35%

3-4年 542.57 1.58% 401.98 1.67%

4年以上 713.18 2.08% 183.74 0.76%

合计 34,283.55 100.00% 24,006.54 100.00%

2、公司信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未发生显著变化

公司2023年末及2024年第一季度末应收账款信用期内占比分别为51.89%、43.34%。 受行业特点影

响，下游客户货款回笼较慢，纺织、矿山及机床行业客户回款效率略有下降，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确认的

应收账款于2024年第一季度末超出信用期，从而降低了2024年第一季度末信用期内应收账款的占比。

3、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同行业上市公司2022年末及2023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6.32%和6.66%， 公司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分。 同行业上市公司坏

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汇川技术 8.47% 7.32%

英威腾 5.91% 7.30%

雷赛智能 4.10% 3.74%

正弦电气 8.16% 6.92%

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6.66% 6.32%

伟创电气 7.45% 8.47%

（三）说明前十大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的匹配性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2023年度前十大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2023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 2023年度销售金额

截至2024年5月

31日回款金额

金额 排名 金额 排名

经销商2 4,534.83 第1名 4,636.50 第3名 1,768.15

经销商1 2,549.37 第2名 13,083.75 第1名 2,549.37

广州中技 2,018.00 第3名 1,785.84 第10名 1,271.70

中信重工 1,952.25 第4名 3,122.91 第5名 827.00

中车集团 1,859.32 第5名 5,757.39 第2名 1,603.78

直销客户1 1,630.32 第6名 2,619.49 第6名 400.00

象山万邦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象山万邦）

1,143.34 第7名 326.70 第79名 117.98

湖北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汉建筑）

875.96 第8名 678.07 第32名 170.00

经销商4 806.10 第9名 2,239.98 第7名 466.44

Cleanergy�Maroc 800.70 第10名 3,822.59 第4名 800.70

由上表可见，除象山万邦、江汉建筑外，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客户均为销售金额前十名客

户，象山万邦、江汉建筑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排名与销售金额排名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原因系象山万邦、

江汉建筑均为房地产行业设备制造商，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目前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下游客户货款回笼

较慢，导致客户延期付款。

综上所述，公司前十大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基本匹配。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公司信用政策的制定情况；

2、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了解公司对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的变

动情况，分析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是否一致；

3、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了解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复核账龄计算过程，分析

信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变动情况；

4、获取并查阅了2023年年度审计师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应收账款迁徙率对坏账准备计提的

适当性的计算过程：

5、查阅公开披露信息，了解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

6、查阅了2023年年度审计师关于应收账款的函证文件，了解公司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情况；

7、了解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政策、应收账款催收措施，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2023年度主要客户信用期未发生明显变化，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基本一

致；

2、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较2023年末总体变化较小，受行业景气度、客户下游回款

周期的影响，部分客户回款时间相对延缓，以致超过信用期的应收账款余额小幅增加；结合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计算应收账款迁徙率，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

3、前十大欠款方中，除象山万邦、江汉建筑，受行业景气度、下游客户回款周期影响，客户出现延期付

款的情况外，其他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具备匹配性。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计划及本次回复核查要求，实施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并测试销售与收款业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并测试其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主要客户应收账款明细表、营业收入明细表，结合客户信用政策，分析主要客户信用政策

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是否一致；了解公司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政策、应收账款

催收措施，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3、获取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复核账龄计算过程，分析信用期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变动情况；

4、结合坏账准备重新计算程序、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应收账款迁徙率，测试坏账准备计提的

适当性：

5、了解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6、选取样本对应收账款进行函证。2023年度，公司销售额130,488.25万元，发函金额93,544.33万元，

发函比例为71.69%，回函确认金额或回函经调节后可确认金额87,820.38万元，占发函金额的93.88%；截

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49,903.12万元，发函金额40,087.64万元，发函比例80.33%，回函

确认金额或回函经调节后可确认金额36,828.57万元，占发函金额的91.87%。

未回函销售额金额5,723.95万元，占发函金额的6.12%；未回函应收账款金额3,259.02万元，占发函

金额的8.13%。针对已发函未收到回函的客户，我们已全部执行了替代程序，包括：检查相关收入确认的会

计凭证、销售合同、出库单、物流单据、报关单、货运提单、销售发票等收入确认支持性凭证，并检查客户期

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

1、 公司2023年度主要客户信用期未发生明显变化，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基本一

致；

2、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较2023年末总体变化较小，受行业景气度、客户下游回款

周期的影响，部分客户回款时间相对延缓，以致超过信用期的应收账款余额小幅增加；结合预期信用损失

模型计算应收账款迁徙率，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

3、前十大欠款方中，除象山万邦、江汉建筑，受行业景气度、下游客户回款周期影响，客户出现延期付

款的情况外，其他欠款方应收账款余额与销售金额具备匹配性。

问题4、关于供应商

关于供应商。 年报显示，（1）2023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比20.10%，第四大供应商在报告

期新进入前五大；（2）2022年及2023年，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分别为17,990.16万元、528.21万元， 其中，

2023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35,491.29万元，同比增长近一倍。

请公司：（1）区分境内、境外，补充披露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包括名称、合作方式、采购内容、采购金额

及同比变动的原因，并说明是否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合作年限短的情形，采购资金是否流向关

联方；（2）结合明细情况，说明2023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购销存勾稽

关系是否异常。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区分境内、境外，补充披露前十大供应商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合作

年限短的情形，采购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

公司供应商均为境内供应商（含港澳台地区），不存在境外供应商。

1、公司前十大供应商基本情况及合作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合作年限及合作内容 合作方式

第1名

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斯达半导）

2005-04-27

17,078.43万元

人民币

自2016年8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IGBT模块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2名

SILICON�APPLICATION�

CORP

1987-01-21

677,090万新台

币

自2016年8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IGBT模块等材料

商务洽谈

大联大商贸（深圳）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联大）

2000-07-07 3,700万港元 商务洽谈

第3名

苏州高帆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高帆）

2020-11-11

1,000.00万元人

民币

自2020年12月开始合作， 合作

内容主要为采购机箱组件、连接

件及散热器类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4名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扬杰科

技）

2006-08-02

54,145.18万元

人民币

自2018年1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IGBT模块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5名

深圳市凯琦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琦

佳）

2011-07-08

8,000.00万元人

民币

自2017年8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主电容类材料

商务洽谈

第6名

艾睿（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艾睿）

2011-08-01 20万美元

自2016年8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贴片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7名

宁波火山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火山电气）

2015-07-15

500.00万元人民

币

自2020年12月开始合作， 合作

内容主要为采购直驱电主轴等

材料

商务洽谈

第8名

宁波意想磁性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意想）

2017-12-06

600.00万元人民

币

自2020年12月开始合作， 合作

内容主要为采购磁钢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9名 中车集团 2005-09-26

141,623.69万元

人民币

自2019年1月开始合作，合作内

容主要为采购低电压器、钣金机

箱组件等材料

商务洽谈

第10名

江苏坚力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坚力电

子）

1993-03-25

5,000.00万元人

民币

自2018年10月开始合作， 合作

内容主要为采购磁性器件等材

料

商务洽谈

注 .SILICON� APPLICATION� CORP、 大 联 大 为 大 联 大 集 团 同 一 控 制 下 公 司 ，SILICON�

APPLICATION� CORP注册地为中国台湾。

2、公司前十大供应商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采购内容 2023年采购额 2022年采购额 采购额变动比例

第1名 斯达半导 IGBT模块 4,943.21 6,256.99 -21.00%

第2名

SILICON�APPLICATION�

CORP

IGBT模块 2,056.09 - -

大联大 IGBT模块 1,060.74 2,735.46 -61.22%

大联大集团小计 一一 3,116.83 2,735.46 13.94%

第3名 苏州高帆

机箱组件、连接件、散

热器

2,387.32 1,860.97 28.28%

第4名 扬杰科技 IGBT模块 2,039.36 150.44 1,255.60%

第5名 凯琦佳

螺栓电解电容、牛角

电解电容

1,987.10 2,296.82 -13.48%

第6名 上海艾睿 贴片 1,925.22 1,994.77 -3.49%

第7名 火山电气 直驱电主轴 1,759.04 757.54 132.20%

第8名 宁波意想 磁钢 1,517.23 1,340.06 13.22%

第9名 中车集团

低压电器、钣金机箱

组件

1,416.75 745.27 90.10%

第10名 坚力电子 磁性器件 1,390.66 763.37 82.17%

合计 22,482.72 18,901.69 18.95%

公司2023年度前十大供应商采购额较2022年度增长18.95%，采购额增长与业务增长趋势相匹配，前

十大供应商基本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斯达半导、扬杰科技均为IGBT模块主要供应商，产品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公司为丰富供应商渠道，

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根据自身需求，对同种类原材料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进行了一定调整。

火山电气、中车集团和坚力电子增幅较大主要原因系业务量的增长，且2022年采购金额基数较小导

致计算的同比变动数值较大。

3、公司前十大供应商不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合作年限短的情形

公司前十大供应商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合作年限的情况参见本题第（一）小问回复之“1、公司前十

大供应商基本情况及合作情况” 。 2023年度，公司前十大供应商合作稳定，不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

少、合作年限短的情形。

4、公司采购资金未流向关联方

2023年度，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按照与供应商约定的结算条件、付款方式直

接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不存在由第三方代收的情况，公司采购资金未流向关联方。

（二）结合明细情况，说明2023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购销存勾稽

关系是否异常

1、公司2023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较2022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491.29 18,292.50 17,198.79 94.02%

其中：现金直接付款金额 14,570.86 11,162.95 3,407.91 30.53%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20,920.43 7,129.56 13,790.87 193.43%

当期含税采购金额 81,006.56 60,105.42 20,901.14 34.77%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3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2022年度增长94.02%，增幅较大，主要原因

系：一方面，公司2023年度采购金额较2022年度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公司2023年度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兑付金额较2022年度有所增加。

2、公司2023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存货购销存勾稽关系合理

2023年度，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35,491.29万元。 分析公司存货购销存及其他变动

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销售活动影响

主营业务成本 78,240.77

其他业务成本 2,558.33

减：计入营业成本的运费金额 709.53

销售活动小计（A） 80,089.57

存货结存变动的影响 存货（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扣除其他部门领用存货）（B） -398.57

应付款项结余

应付账款中扣除未付资本性、费用性支出后（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5,821.85

应付票据中扣除未付资本性、费用性支出后（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267.47

预付账款中扣除已付资本性、费用性支出后（期末余额-期初余额） -213.30

应付款项结余小计（C） -5,767.68

其他项目变动影响

加：与采购活动相关的进项税额 9,998.34

减：制造费用（长期资产折旧费摊销、工资、福利费等） 4,506.18

减：直接人工（工资、福利费） 4,176.60

减：以票据背书等非现金支付金额 39,714.71

其他项目变动影响小计（D） -38,432.03

采购活动现金流出合计（A+B+C+D） 35,491.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491.29

差异率 -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3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存货购销存及相关资产负债表项目、利

润表项目勾稽一致。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公司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公司对采购与付款的控制措施；

2、获取并查阅了公司主要供应商采购明细表，了解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作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条

件、付款方式以及采购额变动的原因；

3、获取并查阅了公司主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资料，了解前十大供应商成立时间、股权结构、主要成

员、注册资本，并与公司关联方清单进行比对；

4、查阅了2023年年度审计师关于应付账款的函证文件，了解公司主要供应商应付账款情况；

5、检查公司向主要供应商付款记录、以及采购资金流向；

6、复核现金流量表编制过程，了解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的原因，结合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各科目变动情况，分析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前十大供应商采购额基本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合作稳定，不存在成立时间短、注册资本少、合作年限短等异常情形；

3、公司按照约定的结算条件、付款方式直接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不存在第三方代收的情形，未发现采

购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当期业务快速增长，增加了采购额，采购现

金支出相应增加；2023年度支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较2022年度有所增加。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计划及本次回复核查要求，实施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主要供应商采购明细表，了解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的合作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条件、付款

方式以及采购额变动的原因；

3、查阅主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资料，了解前十大供应商的成立时间、股权结构、主要成员、注册资本，

并与公司的关联方清单进行比对，分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结合应付账款审计程序，函证主要供应商本期采购额、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2023年度，公司采购额

72,001.45万元，发函金额57,810.04万元，发函比例为80.29%，回函确认金额或回函经调节后可确认金额

54,204.66万元，占发函金额的93.76%；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账款余额22,586.19万元，发函金

额16,525.79万元，发函比例73.17%，回函确认金额或回函经调节后可确认金额16,488.38万元，占发函金

额的99.77%。

未回函采购额为3,605.37万元，占发函金额的6.24%；未回函应付账款金额为37.41万元，占发函金额

的0.23%。针对已发函未收到回函的供应商，我们已全部执行了替代程序，包括：检查采购凭证、采购合同、

供应商送货单、采购入库单、采购发票等支持性凭证，核对供应商月度对账单，并检查公司期后付款情况。

5、检查公司向主要供应商采购、付款记录，分析是否存在采购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6、复核现金流量表编制过程，了解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的原因，结合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各项目变动情况，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

1、公司前十大供应商采购额基本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与前十大供应商合作稳定，不存在成立

时间短、注册资本少、合作年限短等异常情形；

2、公司按照约定的结算条件、付款方式直接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不存在第三方代收的情形，未发现采

购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3、2023年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当期业务快速增长，增加了

采购额，采购现金支出相应增加；2023年度兑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较2022年度有所增加。

问题5、关于存货

关于存货。年报及一季报显示，2022年末、2023年末及2024年一季度末，存货账面价值2.31亿元、2.19

亿元、3.23亿元，2023年，存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693.71万元，转回或转销526.64万元。 请公司：（1）说明

各类存货具体存放地点，存货分布情况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并结合境外存货的盘点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账

实不符等异常情形；（2）结合备货模式、存货库龄、存货订单匹配情况、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货跌价准备

新增计提及转回或转销情况，说明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分析说明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原因；（4）补充披露2024年一季度末各类存货订单覆盖率，并说明

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说明各类存货具体存放地点，存货分布情况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并结合境外存货的盘点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账实不符等异常情形

1、公司收购常州基腾电气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2024年1月，公司以现金收购常州基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基腾）80%的股权，本次交易对

价为6,080万元，收购完成后常州基腾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常州基腾各项指标占公司指标的比例均未达到披露标准，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

保除外）披露标准

公司 常州基腾 占比 是否达到披露标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价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10%以上

147,135.71 14,543.23 9.88% 否

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的

10%以上

573,763.80 6,080.00 1.06%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

值的10%以上

98,042.17 5,799.13 5.91%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10%以上，且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90,599.00 8,825.22 9.74%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10%以上，且超过100万元

13,988.75 1,031.25 7.37% 否

2023年1-9月/2023年9月30日（收购基准日）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

保除外）披露标准

公司 常州基腾 占比 是否达到披露标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价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10%以上

245,210.16 14,543.23 5.93% 否

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的

10%以上

573,763.80 6,080.00 1.06%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

值的10%以上

189,033.98 5,799.13 3.07%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10%以上，且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94,548.61 8,825.22 9.33%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10%以上，且超过100万元

15,694.59 1,031.25 6.57% 否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

保除外）披露标准

公司 常州基腾 占比 是否达到披露标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价值和评估值的，以高

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10%以上

254,418.10 14,543.23 5.72% 否

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的

10%以上

573,763.80 6,080.00 1.06%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

值的10%以上

192,983.11 5,799.13 3.00%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10%以上，且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130,488.25 8,825.22 6.76% 否

交易标的（如股权）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10%以上，且超过100万元

19,080.16 1,031.25 5.40% 否

注：公司及常州基腾2022年度、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公司各类存货具体存放地点及分布情况未发生显著变化

公司各类存货的存放地点及金额分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存放地点

库存余额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

日

2022年12月31日

原材料 苏州厂区、常州厂区及各地仓库 12,537.00 9,217.14 10,425.28

半成品 苏州厂区、常州厂区及各地仓库 4,022.90 4,095.19 3,711.53

库存商品

苏州厂区、常州厂区、

印度仓库及各地仓库

9,155.63 7,343.73 7,282.06

在产品 苏州厂区、常州厂区 3,953.40 1,016.84 867.49

发出商品

发往客户指定交货地点

待签收或验收

3,940.39 1,249.52 1,618.96

委托加工物资 委外加工商 29.68 41.71 22.98

合计 33,639.00 22,964.13 23,928.31

2024年3月31日，常州基腾存货账面余额为5,006.10万元；除新增常州基腾存货存放地点外，公司存

货分布情况总体较稳定，未发生显著变化。

3、公司境外存货盘点不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况

公司境外存货均存放于印度子公司仓库，系印度子公司为满足客户需求，同时考虑物料运输周期等

因素影响而进行的备货。 公司制定了《存货管理制度》对存货保管、盘点进行规范化管理。 2022年末、

2023年末、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按规定对境外存货执行了盘点程序，公司组织子公司仓库管理人员、负

责人对所有存货进行盘点，盘点结果无差异，不存在账实不符等异常情况。

综上，公司各期末存货分布基本保持稳定，境外存货盘点结果无差异，不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

（二）结合备货模式、存货库龄、存货订单匹配情况、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及转

回或转销情况，说明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备货模式及存货库龄

考虑不同材料供应紧缺程度和订单交付需求，公司采用“订单生产+备货生产” 的生产方式，根据客

户订单、预测需求进行生产计划，提前储备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及库存商品。

公司各期末存货库龄结构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4年3月31日

库龄〈1年 库龄1-2年

库龄2年以

上

合计

其中1年以

上

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

期末存货跌价

占1年以上库

存金额比

原材料 10,516.08 1,098.24 922.68 12,537.00 2,020.92 802.65 39.72%

库存商品 8,742.38 284.09 129.16 9,155.63 413.25 408.38 98.82%

发出商品 3,860.82 79.58 - 3,940.39 79.58 - 0.00%

委托加工物资 29.68 - - 29.68 - - -

半成品 3,697.13 137.43 188.33 4,022.90 325.76 140.26 43.06%

在产品 3,953.40 - - 3,953.40 - 9.57 -

小计 30,799.49 1,599.35 1,240.17 33,639.00 2,839.51 1,360.86 47.93%

占比 91.56% 4.75% 3.69% 100.00% 8.44% 4.05% -

存货类别

2023年12月31日

库龄〈1年 库龄1-2年

库龄2年以

上

合计

其中1年以

上

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

期末存货跌价

占1年以上库

存金额比

原材料 7,863.78 768.06 585.30 9,217.14 1,353.36 448.44 33.14%

库存商品 6,980.39 253.35 109.98 7,343.73 363.33 391.88 107.86%

发出商品 1,249.52 - - 1,249.52 - - -

委托加工物资 41.71 - - 41.71 - - -

半成品 3,742.81 157.13 195.26 4,095.19 352.39 172.30 48.90%

在产品 1,016.84 - - 1,016.84 - 10.71 -

小计 20,895.05 1,178.54 890.54 22,964.13 2,069.08 1,023.33 49.46%

占比 90.99% 5.13% 3.88% 100.00% 9.01% 4.46% -

存货类别

2022年12月31日

库龄〈1年 库龄1-2年

库龄2年以

上

合计

其中1年以

上

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

期末存货跌价

占1年以上库

存金额比

原材料 8,983.93 1,274.11 167.24 10,425.28 1,441.35 311.08 21.58%

库存商品 6,991.14 219.62 71.30 7,282.06 290.92 370.37 127.31%

发出商品 1,618.96 - - 1,618.96 - - -

委托加工物资 22.98 - - 22.98 - - -

半成品 3,361.14 339.25 11.15 3,711.53 350.39 173.62 49.55%

在产品 867.49 - - 867.49 - 1.09 -

小计 21,845.64 1,832.97 249.69 23,928.31 2,082.66 856.16 41.11%

占比 91.30% 7.66% 1.04% 100.00% 8.70% 3.58% -

从上表分析可见，公司库龄结构基本稳定，期末存货库龄主要为1年以内，各期末库龄在1年以内的存

货余额占比分别为91.30%、90.99%和91.56%，存货周转良好。

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2月31日、2024年3月31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1年以上库存金额的比例

分别为41.11%、49.46%、47.93%，各期较稳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各类存货在手订单匹配情况

（1）公司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的订单覆盖情况

公司出于采购周期及市场供应的考虑，为了缩短产品交期，同时控制存货风险，原材料采购及半成品

生产不完全以订单为基础。 公司综合考虑预期市场需求及材料采购周期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备货，并且原

材料、半成品、委托加工物资以共用型材料为主，同一种材料可用于不同的产品生产，不存在严格一一对

应关系。 本回复以期后结转率分析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的订单覆盖情况，具有一定合理性。

2023年12月31日、2024年3月31日，公司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的期后结转率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存货账面余额 期后结转金额 期后结转率 存货账面余额 期后结转金额 期后结转率

原材料 12,537.00 2,669.65 21.29% 9,217.14 6,144.42 66.66%

半成品 4,022.90 1,641.67 40.81% 4,095.19 3,313.03 80.90%

在产品 3,953.40 1,996.38 50.50% 1,016.84 1,001.91 98.53%

合计 20,513.30 6,307.69 30.75% 14,329.18 10,459.36 72.99%

截至2024年4月30日，公司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2023年末期后结转率为72.99%、2024年一季度末为

30.75%，总体情况良好。 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期后结转率较2023年末偏低，主要原因是统计期间较短所

致。

（2）公司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订单覆盖情况

2023年12月31日、2024年3月31日，公司结存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订单覆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存货账面余额

在手订单存货成

本金额

订单覆盖率 存货账面余额

在手订单存货

成本金额

订单覆盖率

库存商品 9,155.63 7,268.93 79.39% 7,343.73 4,373.82 59.56%

发出商品 3,940.39 3,940.39 100.00% 1,249.52 1,249.52 100.00%

合计 13,096.02 11,209.33 85.59% 8,593.25 5,623.34 65.44%

注：在手订单存货成本金额=期末在手订单不含税金额*（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

发出商品是指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合同）已经将货物发往客户指定地点，但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的存货，故发出商品订单覆盖率为100%。

为了缩短产品交期，同时控制存货风险，公司采用“订单生产+备货生产”的生产方式，库存商品生产

不完全以订单为基础。 受备货需求变化的影响，各期末时点订单覆盖率略有波动。

综上，公司各期末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订单覆盖率具有合理性，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期后结转情

况良好，存货总体周转良好。

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及具体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影响。

（1）对用于继续加工为产成品出售的原材料、半成品、在产品、委托加工物资等，以所生产的产成品

的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对于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对于产成品、发出商品以产成品预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可变现

净值，对于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预计售价的确定方法：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约定价格作为预计售价，

无对应合同的存货参考该类存货最近一个月的平均销售单价确定预计售价。

4、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转销情况

单位：万元

2023年度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311.08 256.48 - 89.52 29.60 448.44

库存商品 370.37 277.20 - 59.56 196.13 391.88

半成品 173.62 115.10 - 112.66 3.75 172.30

在产品 1.09 44.93 - 34.23 1.09 10.71

合计 856.16 693.71 - 295.97 230.57 1,023.33

2024年度1-3月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注）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448.44 127.31 321.18 45.65 48.63 802.65

库存商品 391.88 85.32 - 16.66 52.15 408.38

半成品 172.30 13.65 - 36.33 9.37 140.26

在产品 10.71 9.57 - 10.71 - 9.57

合计 1,023.33 235.85 321.18 109.35 110.15 1,360.86

注：2024年1-3月，存货跌价准备其他变动系本期常州基腾被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023年度，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为526.54万元。 其中，转回存货跌价准备295.97万

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230.57万元。

2024年1-3月，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为219.50万元。 其中转回存货跌价准备109.35

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10.15万元。

在存货实现销售或领用时，公司将其对应的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予以转销，每期末公司根据资产负债

表日存货的状态复核存货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

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综上所述，公司采用“订单生产+备货生产” 的备货模式，各期末库龄一年以内的存货占比均在90%

以上，存货周转良好。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综合考虑订单价款、近期存货销售情况、存货状况等因

素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三）分析说明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原因

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一季度，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如下：

公司名称 2024年一季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汇川技术 0.63 3.45 3.08

雷赛智能 0.54 2.04 2.12

英威腾 0.86 4.01 3.70

正弦电气 0.85 4.14 3.05

同行业公司算术平均值 0.72 3.41 2.99

伟创电气 0.72 3.59 2.63

注：2024年一季度存货周转率未作年化处理。

如上表所示，公司各期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补充披露2024年一季度末各类存货订单覆盖率，并说明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23年12月31日、2024年3月31日，公司存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变动情况

存货账面价值 其中：常州基腾 存货账面价值 变动率

变动率-剔除

常州基腾

原材料 11,734.35 462.13 8,768.70 33.82% 28.55%

库存商品 8,747.25 - 6,951.85 25.83% 25.83%

半成品 3,882.64 - 3,922.89 -1.03% -1.03%

在产品 3,943.83 2,272.73 1,006.13 291.98% 66.09%

发出商品 3,940.39 1,913.91 1,249.52 215.35% 62.18%

委托加工物资 29.68 - 41.71 -28.84% -28.84%

合计 32,278.14 4,648.76 21,940.81 47.11% 25.93%

1、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各类存货订单覆盖率

公司各类存货订单覆盖率参见本题第（二）小问回复之“2、公司各类存货在手订单匹配情况” 。

2、公司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具有合理性

2024年3月31日，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32,278.14万元，较2023年增加10,337.33万元，增长幅度为

47.11%，主要系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导致存货增加4,648.76万元，剔除上述因素影响后，公司存货账面价

值环比上涨25.93%。

公司综合考虑供应商交期、内部产能安排及在手订单情况，对集成电路、模块类等交期较长的战略物

料进行策略性备货。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具有合理性。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测试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盘点、管理制度，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

关键内部控制；

2、取得公司期末存货盘点表和会计师的监盘表，复核存货盘点情况；

3、获取并查阅了公司在手订单明细表，分析公司存货备货模式、在手订单情况、2024年一季度末各

类存货订单覆盖率以及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的原因；

4、获取并查阅了存货库龄明细表，复核存货库龄计算过程；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了解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及转回或转销情况，复

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分性；

6、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获取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指标，分析公司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存货主要存放于公司仓库，除新增常州基腾存货存放地点外，公司存货分布情况总体较稳定，

不存在显著变化。 公司定期对境外存货进行盘点，不存在账实不符等异常情况；

2、公司采用“订单生产+备货生产” 的备货模式，各期末库龄一年以内的存货占比均在90%以上，存

货周转良好。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综合考虑订单价款、近期存货销售情况、存货状况等因素确定

存货可变现净值，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公司各期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4、公司于2024年1月收购常州基腾80%股权，并纳入合并范围，增加了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发出商

品和在产品的账面价值；同时，公司综合考虑供应商交期、内部产能安排及在手订单情况，对集成电路、模

块类等交期较长的战略物料进行策略性备货，故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具有合

理性。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计划及本次回复核查要求，实施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并测试其运行有效性，包括但不限于存货盘点、管理制

度，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获取报告期末各类存货具体存放地点清单，分析存货分布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并执行存货监盘程

序，2023年末存货监盘比例为59.10%，监盘结果无差异，未发现账实不符的情形；

3、了解公司存货备货模式、在手订单情况，分析2024年3月31日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的原因

及合理性；

4、获取存货库龄明细表，复核存货库龄计算过程；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了解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及转回或转销情况，复

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分性；

6、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获取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指标，分析公司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基础，经核查我们

认为：

1、存货主要存放于公司仓库，除新增常州基腾存货存放地点外，公司存货分布情况总体较稳定，不存

在显著变化。 公司定期对境外存货进行盘点，不存在账实不符等异常情况；

2、公司采用“订单生产+备货生产” 的备货模式，各期末库龄一年以内的存货占比均在90%以上，存

货周转良好。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综合考虑订单价款、近期存货销售情况、存货状况等因素确定

存货可变现净值，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公司各期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4、公司于2024年1月收购常州基腾80%股权，并纳入合并范围，增加了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发出商

品和在产品的账面价值；同时，公司综合考虑供应商交期、内部产能安排及在手订单情况，对集成电路、模

块类等交期较长的战略物料进行策略性备货，故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环比显著上升具有合

理性。

问题6、关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关于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7.46亿元，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29.32%，其中，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0.98亿元，同比大幅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供应商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股权结构、与公司的合作

过程、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采购的具体内容等，说明是否存在长期挂账情形及其原因，是否存在资

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回复：

一、公司说明

截至2023年末，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账面余额为9,760.30万元，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预付房产购置款 9,106.75 93.30%

预付设备购置款 591.97 6.07%

预付软件购置款 31.20 0.32%

其他 30.38 0.31%

合计 9,760.30 100%

综上，公司长期资产购置款主要为预付的房产购置款，占比为93.30%。 其他包括预付设备款、软件款

及工程款等。

（一）公司预付长期资产供应商基本情况

公司预付长期资产供应商构成呈现钟形分布，其中预付深圳市润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雪实

业）房产购置款占比最大，达93.30%。 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余额大于50万元的主要供应商覆盖了预付长

期资产购置款账面余额的97.66%，具有一定代表性，具体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采购的具体内容 与公司的合作过程

1 润雪实业 无

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持股50%（注：

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100%控股子公

司），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50%（注：港股上市公司华润啤酒

（0291.HK）100%控股子公司）

润智研发中心2栋10层

1001、1002、1003、

1004， 用途为研发与

办公，建筑面积合计5,

283.97平方米

公司履行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后，双方

签署 《深圳市房地产买

卖合同》

2

深圳东昇射

频技术有限

公司 （以下

简称东昇射

频）

无

星汇智云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持股

100%

电波暗室及测试系统

相关设备

根据公司采购管理制度

及供应商管理制度，综合

评审后确定

3

深圳市中科

创盛科技有

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科

创盛）

无

严欣持股86%，唐欢欢持股10%，曹旭持

股3%，朱彩芬持股1%

ASMPT贴片机

根据公司采购管理制度

及供应商管理制度，综合

评审后确定

4

南京欣哲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京欣哲）

无 李韶奎持股100%

12万转超高速电机特

性测试系统

根据公司采购管理制度

及供应商管理制度，综合

评审后确定

（二）公司长期资产购置款不存在长期挂账情形

公司主要预付长期资产供应商合同约定的付款及交货进度，实际付款及交货进度、合同执行的状态

情形如下表所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余额（万

元）

合同约定付款日期

合同约定交货/

验收日期

实际付款日期

交货/验收情况

(截至2024年5

月31日)

1 润雪实业 9,106.75

分期付款方式 （在

2023年1月31日至收

到入伙通知书期间分7

次付款）

2025年3月31日

前完成房产交付

2023.1、2023.3、

2023.7、2023.9、

2023.12

合同正常履行

中，尚未达到交

付时间

2 东昇射频 205.10

预付40%；货到安装前

30% ； 验 收 合 格 后

25%；质保金5%

2023年9月13日

前交付产品

2023.8

合同正常履行

中，尚未完成验

收

3 中科创盛 165.26

预 付 30% ； 发 货 前

60%；验收合格后10%

2024年2月28日

前交付产品

2023.12

合同正常履行

中，尚未完成验

收

4 南京欣哲 54.49

签订合同预付50%；发

货前45%；验收合格后

5%

2024年4月15日

前交付产品

2023.8 已验收

综上，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均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支出，长期资产购置款不存在长期挂账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通过检查与长期资产购置供应商签署的合同、付款流水、入库单、验收单、记账凭证等资料；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的说明” 。

综上，公司不存在相关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明细表，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交易对方的工商信息、了解预付款项账

龄等情况；

2、取得公司与长期资产购置供应商签署的合同、付款流水、入库单、验收单、记账凭证等资料，以分析

交易的真实性；

3、根据公开资料和公司相关方调查表，以查询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的交易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4、取得了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流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说明” 。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均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支出，不存在长期挂账情形；

2、 我们未发现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

形。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计划及本次回复核查要求，实施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明细表，了解交易对手名称、预付款项账龄等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长

期挂账的预付款项；

2、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主要交易对手的工商信息，并与公司关联方清单进行比对，判断预付长期资产

购置款的交易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获取公司与长期资产购置供应商签署的合同、付款流水、入库单、验收单、记账凭证等资料，分析交

易的真实性；

4、向润雪实业函证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回函相符；实地察看润智研发中心2栋10层建设进展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

1、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均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支出，不存在长期挂账情形；

2、未发现公司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资金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问题7、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公开信息，2022年，公司将审计机构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再度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请公司说明与前任审计机构沟通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分歧，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作为公司2023年审计机构的原因、决策程序及选聘流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与前任审计机构沟通的具体情况

公司通过邮件、口头形式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进行了沟通，并邀

请立信参加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选聘事宜，立信对选聘结果无异议。 公司与前任审计机构保持了良

好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二）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审计机构的原因、决策程序及选聘流

程

1、选聘原因

鉴于立信与公司的审计服务合同已到期，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江苏证监局《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的通知》

（苏证监办字[2023]76号）的相关规定，公司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选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

2、选聘流程

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在公司官方网站上发布了 《关于选聘年度审计服务机构项目的邀请招标公

告》，同日，公司向包括2022年报审计机构立信、IPO及以前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等4家审计机构发出招标邀请邮件。 截至2023年11月16日17时，公司收到了

除立信外的其他3家审计机构发回的参会回执及投标文件，确认了入围的评标对象。投标文件提交时间截

止前，公司未收到立信的投标文件，根据立信出具的回复函，立信系其综合考虑项目人员和时间的安排，

决定不参与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选聘。

2023年11月17日，公司组织召开了选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项目的开标、评审会议，评委对投标审计

机构从业资质条件、执业记录、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工作方案、质量管理水平、信息安全管理、风险承担

能力水平和投标报价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经监票人员复核并现场宣布中标结果。同日，公司在官方网站

发布了《选聘2023年度审计服务机构招标结果公告》，并将中标结果邮件群发通知各投标单位，各方均无

异议意见。

3、决策程序

2023年1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

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

况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 经审查，审计委员会认为大信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3年度审计的要求。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系基

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计

委员会同意聘任大信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023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已就聘请公司

2023年审计机构议案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23年12月13日，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综上所述，公司聘请大信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选聘流程公开公正、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系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的通

知》的要求及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向公司了解变更审计机构的具体原因、决策程序及选聘流程，查阅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关于

聘任2023年审计机构的决议文件，查阅选聘2023年审计机构的招投标资料；

3、了解公司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分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与前任审计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2、公司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2023年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及选聘流程，符合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

定。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计划及本次回复核查要求，实施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的通

知》的要求及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向公司了解变更审计机构的具体原因、决策程序及选聘流程，查阅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关于

聘任2023年审计机构的决议文件，查阅选聘2023年审计机构的招投标资料；

3、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业务承接前的沟通，了解公司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分歧。

（二）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我们相信，我们实施核查程序是充分、有效的，为发表核查意见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

1、公司与前任审计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2、公司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2023年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及选聘流程，符合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上接B077版)


